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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汐止康誥坑段住宅社區興建工程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）

環境影響說明書」環評現勘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0 年 7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 112 號對面宏國橋底

參、主持人：曾委員四恭 記錄：孫忠偉

肆、出席人員及單位：如會議簽到表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討論：

委員意見：

一、基地坡度低、平坦之區位，是否為原地形或經填土後所形成之地形。

二、自來水配水系統，於基地入口附近設自來水受水槽，經揚水泵抽送至自來

水蓄水池，採重力方式供水至各住戶，此配水系統之設置及維護由自來水

公司負責或社區，請說明之，是否經過自來水公司之同意。

三、P.5-8 實設空地面積為 23792.71 ㎡或 21392.7 ㎡？

四、P.5-8 全面綠化面積為何包括公共設施用地？

五、區內電塔距住宅配置最短距離約為 40公尺，如何說服住戶電磁波不致對人

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。

六、污水處理廠設置於活動中心地下室 B3F，是否用到筏基的空間？放流水擬再

用於綠地澆灌，設置之放流水貯存池大小？綠地澆灌用水量為何？

七、土方運輸路線及對交通之影響，改善建議及交通維持計劃。

八、本基地或鄰近地區是否有土石流潛勢溪流通過？

九、請提供斷層平面位置圖。

十、請提供地層剖面圖，含擋土牆。

十一、 請說明擋土牆之監測情形、頻率、穩定性如何？請提供變位歷時變化圖。

十二、 進出道路狹窄，請改善。

十三、 基地現況宜更清楚，如現有水路。

十四、 基地到道路之聯外道路，屬於開發單位，未來使用宜一併列入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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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 施工期間，土方外運，經過道路橋樑之寬度，耐受力停車現況及居民活

動現況，宜一併納入考量。

十六、 本案開發面積頗大，又是屬非都市土地的丙建，因此，對於基地內及基

地外有關於公共設施之配置與提供，應是考量重點之一。

十七、 本案位屬山坡地，坡度頗高，相關安全維護及防災計畫，應也是考量重

點之一。

十八、 今日多位議員服務處主任參與現勘，這表示地方民眾頗為關切本案，因

此，必須特別考量地方民眾之意見。

廖正良議員

一、 挖方出土車輛之行駛路線，交通衝擊如何因應。

二、 1hr 出土 4 台，市政府會有人監督嗎？有裝設 GPS 嗎？

周雅玲議員

一、 車輛應裝設 GPS。

二、 水源路交通衝擊應請交通局再評估。

三、 應回復上次里長、里民之意見。

新北市政府交通局

一、 現南興路(新台五路-汐碇路段)應已開闢完成，請一併納入本案現況道路

調查範圍內。

二、 考量基地周邊設有國中小學，施工期間工程車輛不得於學校上下學期間進

出周邊聯絡道路，並請預先規劃適當施工車輛停車位置且應係考輛停放至

路外為佳。

三、 P.6-6 所列各相關計畫期程內容有誤，請再修正。

四、 P.6-58 新台五路-連興街口交通工程設施繪設有誤，請再修正。

五、 P.8-16 所提檢討左轉管制及替代動線牌面位置為何？請明確敘明並補充

改善後之效益。

六、 附錄十所附交通量調查資料均非本市汐止區道路而是新竹市資料，請重新

檢視修正。

七、 請補充所附基地開發前後路口路段交通量車種組成特性調查資料，以利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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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。

八、 請將分別敘述集合住宅及別墅各設置多少停車位數，俾利了解其停車供

需。

九、 圖 8-1 所敘替代指引道路與圖 7-3~4 目標年發前後指派道路並不相符，請

再重新檢視。

十、 請補充說明 P.7-34 所敘施工車輛平均每小時不到 4車次究係如何計算。

十一、 請補充說明本案主次要聯絡道路幾何條件及後續管養維護單位，是否能

開放供公眾通行使用？

十二、 報告書8-16頁表8-8改善策略權責單位表內汐止社區巴士增設基地內站

位，請確認是否可行。。

新北市政府農業局（100 年 7 月 6 日北農山字第 1000694922 號函）

本案位屬汐止區康誥坑段 33-1 地號等 59 筆土地，皆位屬法定山坡地範圍，

表 4-3，項次 26 惠予修正。

新北市政府水利局

說明書 p5-14，5.4.1 說明段「．．．每人使用 20平方公尺．．．最大日

污水量 386.69CMD．．．」第一節均與表 5-3 不符，污水使用人口數應以 30m2/

人為計算基準。另表 5-3 計算最大日污水量 357CMD，為何設計污水量取 400CMD，

請說明。

新北市政府文化局

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、歷史建築、文化景觀、史前遺址保存區，惟若於施

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

開發行為，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。

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一、 本案說明書內已估算溫室氣體增減量，惟第 8-18 頁內容略以「二、開發後

溫室氣體排放．．．營運過程將產生溫室氣體約 3.334 噸 CO2/日」，該數

值於說明書內無對應之計算方式，請確認是否誤值；另於第 8-19 頁內容

（五）用水量中，請增列雨水替代之二氧化碳減少量。

二、 有關「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」之意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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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第 5項應說明溫室氣體減量檢核結果，並於說明書內詳述計算方式（另

同項「本案設計」欄位第(3)點最後一字有誤）。

(二) 第 6、7項應於說明書內詳述可綠化面積之計算方式，並檢附綠化設計

圖說（含植栽配置、樹種、數量）。

(三) 第 8項未說明具體節能效益。

(四) 第 9 項應說明再生建材使用率之計算方式並具體詳列所使用之各項綠

建材內容與數量。

(五) 第 10 項應說明符合原因。

(六) 第 13 項應說明電動汽機車停車位安裝充電系統或預留管線之個別數

量，另應補充配置圖說。

(七) 第 14 項未說明符合原因，並應優先使用綠能接駁巴士。

三、 編製前說明會民眾所提意見應具體回應並說明解決方案，以減輕民眾疑慮。

四、 建議考量土方挖填平衡之可行性，以減輕施工期間運土車輛對環境及交通

之衝擊。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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